深圳市建设工程货物与服务类企业
办理信息卡、投标员指纹采集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统一进场交易的建设工程施工、监理之外的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施工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专业和劳务分包、货物采购（机电设备与建材）、咨询服务、代建制、拆除和地质灾害整治等项目。

二、需提供资料
（一）办理企业信息登记

首次办理信息登记的企业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1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
2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核验原件）；

3、企业资质证书的副本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核验原件）；

4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核验原件）；

5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附联系电话）；

6、拟委派投标员的身份证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附联系电话）；
7、法定代表人、拟委派投标员近期一寸蓝底免冠照片各一张。

8、投标员需提交在本单位近半年以上社保证明（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，加盖社保局公章）。
（二）办理企业信息变更

已办理信息登记的企业，需变更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投标员的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1、单位出具的变更证明（原件）； 
2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3、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身份证（仅限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变更，复印件加盖公章，附联系电话）;
4、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照片(一寸蓝底照片一张，照片可提供电子档)；
5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原信息卡（仅限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变更，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核验原件）。
6、投标员需提交在本单位近半年以上社保证明（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，加盖社保局公章）。

（三）信息卡的遗失补办

已办理信息登记的企业，因信息卡遗失，需补办的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1、单位出具的补办信息卡申请和登报挂失证明资料（原件）；
2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
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附上联系电话）；

4、法定代表人照片（一寸蓝底照片一张，照片可提供电子档）。
（四）信息卡或投标员的增办
每个企业最多可办理3张信息卡，可委派3名投标员。需要增加办理信息卡或投标员的，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1、单位出具的增加办理信息卡或投标员的申请（原件）；
2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；

3、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身份证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，附上联系电话）;

4、法定代表人或投标员照片(一寸蓝底照片一张，照片可提供电子档)。
5、投标员需提交在本单位近半年以上社保证明（社会保险单位缴交明细表，加盖社保局公章）。

三、办理时限
3个工作日（不含提交资料当天）。凭回执领取企业信息卡。

四、办理地点
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8号设计大厦三楼319室。
五、重要提示
1、一家企业最多可办理3张企业信息卡、委派3名投标员；

2、申办资料中未做特别要求的，只需提供一份；

3、申办资料中要求提交复印件的，须加盖提供单位的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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